
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武江流域（乳源段）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—大桥镇污水

处理厂提标改造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更正公告

各潜在投标人：

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武江流域（乳源段）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—大桥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建设

项目施工招标项目于 2025 年 7 月 22 日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(http://zbtb.gd.gov.cn)、全国公共

资源交易平台（广东省·韶关市）（https://ygp.gdzwfw.gov.cn/ggzy-portal/#/440200/index）发

布招标公告，现对以下内容进行更正。本公告作为招标文件的一部分，请各投标人仔细阅读本更正公

告：

一、原综合评分表商务部分

企业业绩

（20 分）

企业近 5 年（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）

获得业绩情况：

1.承接过类似工程业绩的，每项得 10

分。

2.未承接过类似的工程业绩的，不予

计分。

3.本项最高得 20 分。

1.类似工程指：合同金额≥700 万元的市政类

工程施工项目。

2.需附有关业绩（仅限于以施工总承包单位

身份承建的项目）合同协议书彩色扫描件。

3.业绩时间以合同协议书日期为准。

4.任一业绩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该业绩视为

无效，不予计分：

①未提供业绩证明材料原件的；

②业绩不属于类似工程的；

③不是以指定身份参建的；

④业绩时间不符合要求的。

企业财务状

况

（20 分）

1．提供不少于 100 万元银行授信或银

行资信证明的，得 10 分。

2．提供投标人基本账户在本项目招标

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期间

出现过至少连续 3 日不少于 100 万元

存款余额资金流水证明的，得 10 分。

1．需附在有效期内的有关证明彩色扫描件，

同时提供原件供核对。

2．银行授信或银行资信证明有以下情形之一

的，视为无效，不予计分：

①未提供授信或资信证明原件的；

②授信或资信证明不在有效期内的；

③授信或资信额度不符合要求的；

3．存款余额资金流水证明有以下情形之一

的，视为无效，不予计分：

①未提供存款证明原件的；

②存款账户不是基本账户的；

③存款时间不符合要求的；

④存款额度不符合要求的。

现更正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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